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家長志工團組織章程
101年9月27日志工大會通過
第一章   總則 
第一條 本團定名為「高雄市屏山國民小學家長志工團」(以下簡稱本團)。
第二條 本團隸屬於高雄市屏山國民小學家長會。
第二章   志工團任務 
第三條 協助本校各處室相關業務之推動，擴大教育成效。
第四條 提供學生家長或社區人士參與學校經營的機會。
第五條 落實學校社區化、社區學校化之理想，提供校務上的支援服務，協助圓滿達成各項任務。
第三章   志工團員 
第六條 凡具服務熱忱並志願奉獻心力，支持本團工作目標之本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(子女未在本校就學)，經報名後均可參加團務運作。 
第七條 團員以志願擔任為原則，以「一日志工、終身奉獻」為願景。
第四章   志工團組織架構 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八條 本團組織設置如下：設團長、副團長各一人，並設置總務組、活動組、文書組、聯絡組。正副團長由團員推選之，任期二年，連選得連任。各組組長由各小隊長兼任之。各組工作任務細述如下：
1、 總務組：負責本團各項經費之收支，帳冊之整理編列，及採購各項活動。
2、 文書組：負責製作團員手冊，團務及活動資料之編撰整理；各種文宣海報之製作與發送；製作會議記錄；登記新團員事宜。
3、 活動組：負責本團教育訓練之成長性活動，辦理各項聯誼活動，場地佈置及攝影等事宜，配合支援學校各種活動。
4、 聯絡組：負責本團各項活動及資訊聯絡事宜，支援其他臨時交辦工作。

第九條 本團團員可依其專長及興趣加入交通導護志工隊、圖書閱讀志工隊、愛心志工隊、環保志工隊、校園園藝志工隊、晨間教學志工隊等，未來並視學校實際發展需要增減之。
第十條 各小隊隊長由各小隊成員推選，任期二年，連選得連任。各小隊任務如下：
一、交通導護志工隊：協助學生上、放學之交通安全及安全宣導教學活動，及學校需要人力協助之事項。
二、圖書閱讀志工隊：協助本校圖書館圖書建檔、借閱、閱讀運動
之推展，及學校需要人力協助之事項。
三、愛心志工隊：協助本校健康中心相關表冊建檔及學童健康檢查
事宜，及學校需要人力之事項。
四、環保志工隊：協助本校資源回收及環保工作之推展，及學校
需要人力之事項。
五、校園園藝志工隊：協助本校校園美綠化、園藝及草皮的維護，
及學校需要人力之事項。
六、晨間教學志工隊：協助本校各班晨間教學活動之推展。
第五章   志工會議 
第十一條 本團每學期定期召開團員大會一次。
第十二條 團長得召開臨時會議，並不定期召開幹部會議。  
第六章   志工權利及義務 
第十三條 學校辦理重大活動，志工團員應秉持「優先支援」精神配合服務。
第十四條 志工團成員一經確認服務內容即應恪盡職守；若有突發狀況，應自行聯繫組長調度支援，以免影響業務運作。 
第十五條 本校志工團純屬義務服務性質，無任何酬勞回饋。
第十六條 志工團為求團員間和諧永續的相處，並以義務服務為前提下，嚴禁以下事項介入：招攬互助會、直銷商業行為、販售物品、招攬非志工服務項目之組別。 
第七章    志工福利 
第十七條 協助申請[志願服務紀錄冊]：凡參加本校服務或訓練之志工，本團將鼓勵團員參加相關認證訓練課程，並協助各志工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。
第十八條 服務時數認證：已領取[志願服務紀錄冊]之志工，各小隊隊長應於每學期學期結束後，協助統計該學期各隊員的累計服務時數，經校方認證核章後發放給各隊員；各隊員確認時數無誤後黏貼於志願服務紀錄冊中。
第十九條 績效優良之志工由本校頒發感謝狀及紀念品。

第八章 本組織章程經志工大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